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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2-00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就股份转让事项初步

确定意向的约定性文件，具体事宜尚需交易双方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且须

经国有资产管理有权机构及证券监管有权机构批准。 

2、股份转让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一、基本情况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第一创业”）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

集团”或“甲方”）告知函，告知首创集团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国管”或“乙方”）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签订《关于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首

创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34,686,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234%）转让

给北京国管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该《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仅为意向性约定，最终以双方签署的正式股份转

让协议为准。 

二、《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签署双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3894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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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 2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注册资本：3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4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购销包装食品、医疗器材；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购

销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土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化工轻工材料、百货、

机械电器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日用

杂品、针纺织品、制冷空调设备、食用油；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零售粮食；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人才培训；有关旅游、企业管理、投资方面的咨询；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

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首创集团持有公司 534,686,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234%，其中限售股 7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57%。 

（二）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3551038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院 1 号楼 1269 号 

法定代表人：赵及锋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30 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公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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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并购。（“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及对价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第一创业的股份 534,686,400股转让给乙方和/或乙方指定

的第三方（其中限售股转让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 

本次交易价格以双方签署的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为准。 

（二）工作安排 

甲乙双方应积极推进《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及本次交易涉及的正式股份转

让协议所涉及的交易双方的内部决策、证券监管有权机构的批准、备案等程序。 

甲乙双方需配合对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进行必要尽职调查，并保证所提供

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须经国有资产

管理有权机构批准，若审批未通过，本次交易终止，甲乙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不

生效。 

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须经证券监管有权机构

批准，若审批未通过，本次交易终止，甲乙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不生效。 

（三）法律效力 

除《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关于工作安排、保密条款之约定外，《股份转让

意向性协议》仅为甲乙双方实施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甲乙双方确认《股份转

让意向性协议》并不视为就交易或交易条件做出承诺。双方为达成本次交易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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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权利及履行的义务，以双方日后签署的相关具体协议（如有）为准。 

（四）解除和变更 

经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可以变更或解除《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同时，任

何一方可在提前三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后解除《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 

自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自动解除。 

（五）有效期 

《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有效期十二个月，有效期满双方未能签订正式转让

协议的，《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自动解除。经双方书面同意前述有效期可以延

长。 

四、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就股份转

让事项初步确定意向的约定性文件，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且本

次股份转让事项须经国有资产管理有权机构及证券监管有权机构审批，因此，本

次股份转让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